
一篇“食用糖安全问题”的文章近期在网

上流传，称“吃 10 斤绵白糖，就会吃入一斤酸，

制作绵白糖的过程需要加 10%的草酸”，“白砂

糖里加入了‘石灰淀粉混合物’，等于把石灰吃

进肚子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

毅对记者表示，这样做反而会增加成本，得不

偿失，“是完全没来由的谣言”。（10月28日《新

京报》）

食品安全一直是公众敏感的话题，各种非

法食品添加剂的谣言层出不穷，有些谣言分析

得头头是道，甚至有视频佐证，让公众对食品安

全更加焦虑。吃白糖相当于吃石灰，这个谣言

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放在食品安全成为大众

话题的背景下，相信的人还很多。

文章分析得很“专业”，能把读者唬得一愣

一愣的。但是，绵白糖加有毒工业酸和白砂糖

加石灰的说法，真的可信吗？日常用的白糖果

真不安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

毅和熟知食用糖加工过程的糖业及综合利用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李凯，针对谣言的细节，

用科学的知识一一回应和反驳。如果黑心企业

非要添加工业酸和石灰，那么，无论从产品质量

还是成本上看，都是得不偿失的。

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揪出谣言的制作

者，当面对质和驳斥，更有说服力，也非常有必

要。更何况，妖言惑众者，理当受到法律的惩

罚。这则谣言文章的作者，自称在糖厂工作过，

是食用糖安全方面的问题作者。文章说，他亲

眼看到过不法企业在制糖过程中使用非法添加

剂，甚至他自己也操作过，由此来证明所言非

虚。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让他站出来走两步，真

实地讲述一下食用糖的违规添加剂，最后由专

家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食用糖安全问题一

个清白。

谣言就应当被遏止，如果不服气，请造谣者

出来走两步，辨个谁是谁非。更重要的是，我们

不能仅仅辟谣，更应当对谣言追根求源，查找谣

言的始作俑者，以及那些不负责任的传播者，让

他们承担责任。

每年维护上百家自

媒体，单价从每年 5 万

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不

交钱，就可能被黑。”一

家汽车行业公司负责人

吐槽。近年来，自媒体

“黑公关”让一些企业闻

之色变。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自媒体靠“黑公

关”获取高额利益，有的

一年能收数千万元“保

护费”。（10月29日《南

方法治报》）

自媒体搞“黑公关”是对企业正

当利益、合法权益的侵犯。“黑公关”

一次蓄意攻击、成功抹黑，就可能让

企业在产品打造、品牌宣传、口碑维

护等方面的多年努力毁于一旦。给

被“黑”企业带来的经营成本增加还

是次要的，商誉是企业的生命，被

“黑公关”毁坏的商誉花再多钱都难

以恢复。

自媒体搞“黑公关”是在破坏市

场秩序，带歪舆论。自媒体搞“黑公

关”就是在为不正当竞争助纣为虐。

收了“保护费”还可能带歪舆论，比如

某企业在美国出现负面新闻，就让

“黑公关”生产传播美国要打压中国

企业和企业家的网文，明明自己有问

题，却要上升到中美贸易战层面。

搞“黑公关”对自媒体的危害也

不言而喻，在帮助企业互黑互害之

余，自媒体也在自残，靠“黑公关”获

取高额利益会透支网民信任，也在损

害相关网络平台形象。要治理自媒

体“黑公关”，首先需相关机构和平台

有所作为，提升自媒体从业的准入门

槛，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屡次出现

问题的自媒体从业人员实施禁入。

不管是“黑”他人还是被“黑”，企

业都要树立正确竞争观，摒弃简单粗

暴甚至违法的方式。妄图抹黑竞争

对手，疏于自身创新，纵有再强的公

关能力，最终都将被消费者抛弃。

根据刑法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

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

誉，涉嫌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罪。因此早有专家表示，自媒体搞“黑

公关”已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是侵犯

商誉的犯罪行为，处理自媒体“黑公

关”，刑法不可再缺位。自媒体“黑公

关”违法成本低、收益大，不采取断然

举措直至刑事手段，是不能以儆效尤、

刹住这股歪风的。而企业面对被“黑”

要做好取证，及时提起诉讼。

吃白糖相当于吃石灰？
造谣者出来走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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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坑老会销”
需要“7日后悔权”

□ 张淳艺
非常道

如何看待未来房价走向？

当前有些杂音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

能促使政府放松房地产调控。要明确的是，中

央“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

房价上涨”的调控精神，决不会允许房地产调控

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在房地产长效机制尚在

研究、还未完全建立之际，在房地产调控正在逐

步由以行政措施为主向综合施策转变的关键

期，不会允许任何放松原已建立的调控政策体

系、任由房价上涨的做法。 @新华社

微声音

想要锻炼效果好？你得这样吃

有些人注重“动”，却忽略了“吃”。其实，

吃对了，能让锻炼效果事半功倍。①来点洋

葱，提高基础代谢率。②一碗燕麦粉，循序渐

进补充能量。③一根香蕉，维持肌肉和神经兴

奋。④ 喝 500 毫升以上温水，避免水分流失。

⑤无糖咖啡，消除运动疲惫。 @生命时报

自媒体搞“黑公关”需严刑峻法伺候
□ 何勇海

时事乱炖

黑龙江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近日审议通

过《黑龙江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老年人保

健产品等消费领域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决议》。这个

决议规定，60岁以上老年人通过会议

营销等方式购买的保健产品，在 7 日

内可以无理由退货。（10月 29日《燕

赵晚报》）

坑老会销的主要手段，是在推销

商品时夸大商品的疗效和使用效果。

不过，为了应对执法部门打击，经营

者大多以口头宣传为主，没有更多的

文字宣传资料和视频，对于产品的功

效宣传也是通过暗示达到的，涉嫌虚

假宣传的证据很难获取。同时，多数

会销人员要求老年人以现金形式进行

交易，不开具合法票据，无形中减少

了交易痕迹，增加了打击难度。如

今，黑龙江出台规定，老年人通过会

销等方式购买保健品，可在 7 日内无

理由退货，有望成为遏制坑老会销的

利器。

纵然一些经营者的小算盘打得哗

哗响，将产品吹得天花乱坠，忽悠老

年人掏钱购买，但只要老年人事后冷

静下来，或在子女的提醒下发现保健

品名不副实，就可以通过退货让经营

者“竹篮打水一场空”。无理由退货，

给坑老会销来了个釜底抽薪，既有效

保障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力避

免了消费纠纷。

在现实中，不乏一些经营者“打

一枪换个地方”，等到老人及子女前

去退货时，已是人去楼空。因此，在

明确“7 日后悔权”的同时，还要有配

套制度，保障无理由退货落地。在这

方面，江苏的做法值得借鉴。去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条例》，在全国率先将“7 日后悔

权”范围拓展至“会议（讲座）推介”商

品。同时规定，“保健食品、医疗器械

等商品的经营者利用临时场地开展集

中式体验、宣传、销售活动的，场地提

供者应当核查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并向查询经营

者情况的消费者提供上述信息。”从

而解决会销产品可追溯的问题。只有

厘清场地提供者和会销组织者的义

务，给会议营销戴上“紧箍咒”，才能

从根本上避免和减少欺老坑老现象。

黑公关 王恒/漫画


